
人文学院〔2021〕14 号

关于印发《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人文学院“巾帼文明岗”

奖惩制度》的通知

各部门：

为提高“巾帼文明岗”岗位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严明工作纪律，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结合人文学院实际，特制定本制度，请遵照执行。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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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人文学院“巾帼文明岗”奖惩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增强人文学院外语系“巾帼文明岗”全体岗员的主人翁责任感，

鼓励其干事创业、岗位建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维护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巾帼文明岗”岗员应遵纪守法，遵守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准则，遵

守学院各项规章制度和“巾帼文明岗”岗员守则，自觉参加政治学习、业务学习、

主题教育和各类创建活动，严于律已，处处起表率作用。

第三条 “巾帼文明岗”岗员应踏实肯干，接受任务坚决，不讲条件，保质

保量完成各项任务。应经常对照岗位职责、岗员守则和服务承诺，进行自查、自

省，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不断自我完善、自我提高。

第四条 “巾帼文明岗”岗员的年度考核、业绩考核等与学院其他教师的各

类考核同步进行，但“巾帼文明岗”岗员履行《人文学院“巾帼文明岗”工作管

理制度》《人文学院“巾帼文明岗”学习培训制度》以及参加文明岗各类创建活

动情况将作为荣誉岗员考核的基本条件和各类评奖评优的重要参考。

第五条 “巾帼文明岗”创建领导小组和创建工作小组负责对“巾帼文明岗”

岗员的考核工作。对于岗位工作成绩显著的个人，予以表彰；对于岗位工作较差

的个人，予以批评。对于严重违反工作制度的个人，责令限期改正，并追究相应

责任。

第二章 奖励

第六条 “巾帼文明岗”岗员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应当给予奖励：

（一）在专业或课程建设方面做出显著成绩的；

（二） 育人成效显著的（如指导学生创新项目、学科竞赛、发表论文等）；

（三）得到市级以上教育部门表彰或各类荣誉的；

（四）参加院级（指暨阳学院）以上各类比武，取得前三名的；

（五） 获得院级（指暨阳学院）以上教学成果奖和科研成果奖的；

（六） 获得市级以上教学或科研项目立项的；

（七） 提出合理化建议，取得成果或显著成绩的；



（八） 保护公共财产，防止或者挽救事故有功，使学院利益免受重大损失

的；

（九） 对维待正常工作秩序、维待学院安全稳定有显著功绩的；

（十） 一贯忠于职守，积极负责，廉洁奉公，甘于奉献，事迹突出的；

（十一）其他应当给予奖励的。

第七条 对“巾帼文明岗”岗员给予奖励，应按学院既定的考核标准和规定

程序办理。既定考核标准未涵盖而需要奖励的特殊情况或授予“荣誉岗员”称号

的，须经“巾帼文明岗”创建领导小组讨论决定。

第三章 处罚

第八条 “巾帼文明岗”岗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经批评教育不改的，根据情

况按照人文学院相关管理制度和考核方案给予相应处罚：

（一）违反工作纪律，经常迟到、早退、旷工，或未按规定完成各项任务

的；

（二）无故不服从工作分配和调动，或无理取闹，拉帮结派，影响教学秩

序的；

（三）玩忽职守，违反教师职业道德或发生教学事故或责任事故的；

（四）工作消极抱怨，带有负面情绪，经常有不利于团结稳定的言行的；

（五） 个人被学院或新闻媒体点名曝光，损害团队或学院荣誉的；

（六）有其他违法乱纪行为的。

“巾帼文明岗”岗员有上述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制度适用于人文学院外语系“巾帼文明岗”全体岗员。

第十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巾帼文明岗”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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